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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或計畫審核
作業要點 

一、勞動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辦理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(以下簡稱安

衛管理辦法)第八十九條之一所定政府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

規章或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(以下簡稱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) 之

審核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  

（一）政府機關（構）：指下列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七月三日前，

已適用或部分工作場所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之政府機關

（構）： 

1.公共行政業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。 

2.公共行政業從事廢棄物清除、處理、廢(污)水處理事業之

工作場所。 

3.公共行政業政府機關(構)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

試驗工場（含試驗船、訓練船）。 

4.公共行政業組織條例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

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品質管制、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

工務機關(構)。 

（二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：指事業單位為有效防止職業災害，

促進勞工安全與健康，所訂定要求各級主管及管理、指揮、

監督等有關人員執行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內部管理程序、

準則、要點或規範等文件。  

（三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：指事業單位為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法

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所定職業安全衛生事項，訂定之各項工

作目標、期程、採行措施、資源需求及績效考核等具體實施

內容。 

三、政府機關（構）依安衛管理辦法規定，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

位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，因其他法規限制，於組織修編完成前，申

請以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替代之者，應填具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

章或計畫審核申請表」（如附件一），並依下列規定檢附相關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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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本部提出申請：  

（一）勞工人數未達一百人者，應檢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。  

（二）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，應檢附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及

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。 

四、本部受理政府機關（構）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案，得以書

面通知申請審核之政府機關（構）限期補正或說明該安衛管理規章

或計畫，屆期未補正或說明者，得退回其申請。 

五、本部於辦理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案時，得聘請具安全衛生

專業之學者、專家協助審查，必要時，得由本部派員赴送審單位實

施現場查核。 

六、政府機關（構）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經審核結果，除由本部函覆申

請審核之機關（構），並副知當地勞動檢查機構。 

七、申請審核之政府機關（構）若不服本部之核定結果，得於核定結果

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部申請複審，複審以一次為限。 

八、政府機關（構）經核定得以安衛管理規章或計畫替代職業安全衛生

組織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之設置者，仍應儘速完成組織之修編，以

符合安衛管理辦法之規定。但其工作場所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

十七條第二項所定之職業災害者(含其承攬人及再承攬人)，應重新

申請審核。 

九、本部為協助政府機關（構）落實職業安全衛生管理，得訂定「職業

安全衛生管理規章及計畫大綱」，以供參考。 

 



 
申請表-1

附件一 

政府機關(構)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表 

一、政府機關(構)基本資料： 

政府機關(構)名稱  負 責 人  

政府機關(構)地址  統 一 編 號  

事  業  別  勞工保險證字號  

勞 工 人 數 男  人， 女  人， 計  人。 承攬人勞工人數  人

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名稱 
( 請一併選擇右欄單位性質)  

□專責一級管理單位。 

□一級管理單位（非專責）。 

□非屬一級管理單位。 

職 稱： 
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

姓 名： 

名               稱 姓 名 性別 身分證號碼 資料證明文件（名稱及文號）

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   

職 業 安 全 管 理 師     

職 業 衛 生 管 理 師     

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員     

職

業

安

全

衛

生

人

員 
     

姓名  職稱  部門  審查申請 
連絡人 

電話  傳真  e-mail  

二、政府機關(構) (含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)組織系統圖： 

［組織修編前組織系統圖］ ［組織修編後組織系統圖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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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主要及附屬業務： 

［組織修編前主要及附屬業務］ ［組織修編後主要及附屬業務］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組織修編送審文號（請檢送相關公文影本）： 

 

     

  以上謹填記本申請表並檢具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」、「職業安全衛生管理

計畫」及相關資料影本共     頁，請審核。 

此致 

勞動部 

政府機關(構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用印)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用印) 

中 華 民 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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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(構)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表說明 

一、 本申請表所稱之政府機關(構)指下列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七月三日前，已適用或部分工作

場所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之政府機關（構）： 

1.公共行政業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。 

2.公共行政業從事廢棄物清除、處理、廢(污)水處理事業之工作場所。 

3.公共行政業政府機關(構)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（含試驗船、訓練船）。 

4.公共行政業組織條例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品質管制、

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務機關(構)。 

二、 政府機關(構)組織系統圖之現行組織，請以方塊圖描述政府機關(構)事業單位(含職業安全衛

生管理單位)之組織系統圖。 

三、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主要及附屬業務，請條列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現行主要及附屬辦理

之業務。 

四、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組織修編送審文號，請填入貴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組織修編送審

相關文號及檢具相關公文影本。 

 


